部门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为切实做好2024年度部门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徐政财字[2025]19号）文件要求，抽调相关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组织实施组成自评工作，具体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一）评价工作准备情况
1、明确绩效评价的内容和范围。
2、研究评价体系。
3、召开座谈会，对方案进行反复讨论并广泛征求有关股室和项目相关人员意见。
4、确定了部门项目预算绩效评价方法。
（二）评价工作组织实施情况
1、成立绩效评价小组。为保证预算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由我局成立了专门预算绩效评价小组，以业务股室为主做好2024年绩效评价工作。
2、组织相关股室自评。按照要求整理相关数据和资料，对部门综合预算绩效情况进行自我评价，在“河北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2.0版）-预算绩效模块-绩效评价”中填报《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并撰写《2024年度部门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根据部门项目支出情况，制定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做到部门项目支出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具体支出由财务室进行把关，主要和主管领导、股室负责人、财务负责人进行集体会签，切实加强资金管理，确保资金专款专用。2024年我部门预算项目支出总计13459.27777万元，自评得分90分以上的41个，得分60至90分1个。其中，抽查项目2个，分别是拨付区执法局保定市京港澳高速徐水出入口西侧公园内亮化项目资金；市政公众责任险。项目一基本情况是：该项目资金用于改善保定市京港澳高速徐水出入口西侧公园内亮化，营造良好的城区出入口夜间环境亮化品质，提升城市形象。项目二基本情况是：公众责任险是为了城区路灯及附属设施、井盖、路面、统一规划的围挡及墙面、园林树木等市政设施，因损坏和自然灾害造成第三者人员意外伤害及财产损失的一项保险。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我局根据年初时确定的项目目标、内容、建设规模、建设进度，抓紧推进了项目建设实施。加强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的监控，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了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完成。
[bookmark: _GoBack]为了更好的发挥财政资金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按照区财政局的要求，我局组织有关人员于2025年3月对2024年部门项目预算情况及绩效进行综合评价，2024年度财政资金部门自评项目共57个项目，其中拨付区执法局污水处费、拨付区执法局城区路灯电费等15个项目年终预算调减为0，所以这15个项目没有自评；本次部门自评项目调整为42个，其中2024年新增一般债券-保定市徐水区妇幼保健院排水防涝补短板工程国债项目县级配套项目年终已结转至下年，其它项目资金已全部支付到位，总支出金额为13459.27777万元。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从绩效自评结果来看，部门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清晰准确，具体的绩效指标设定全面完整、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绩效标准恰当适宜，能够精准的体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和绩效自评结果偏差较小。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我局针对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细化部门项目指标，提高绩效指标设置的科学性，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做到详细可操作，更加合理地安排预算资金，减少预算调整事项。
我局制定了整改措施：一是加强预算执行的计划性，提高部门支出进度的均衡程度；二是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培训工作，及时了解各股所存在的问题，提高财务管理工作的规范性；三是加强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指标的动态管理，及时了解项目动态，提高部门管理水平，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推动设定的指标及时完成。
通过此次绩效自评工作，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积极督促落实绩效目标，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完成，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强化部门支出责任，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动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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